
澎湖縣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甄選切結書

（大學應屆畢業生用）

本人已修畢大學課程，為本年度（107年度）應屆畢業生，

因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素，未取得畢業證書，如蒙錄

取，保證於 107年 7月 19日前取得畢業證書，若無法於 107年 7
月 19日前取得畢業證書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代理教師錄取資

格，絕無任何異議。特此切結

    結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聯  絡  電  話：

聯  絡  地  址：

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 日


